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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5月2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070042073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貴會來函關於公立國中小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實際

服務年資，得採計育嬰或應徵服兵役留職停薪期間年資一

事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7年4月13日全教總法字第1070000122號函。

二、所提本年公立國中小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資格實際服務

年限計算方式疑義一案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依據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

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第12條規定略以，國民中、小學現

職教師，除離島建設條例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

行政機關另有規定外，應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6學期

以上...始得申請介聘。

(二)另查本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

縣巿服務作業要點第6點第1款但書略以，現職教師資格

符合本辦法第12條等相關規定，惟於同一學校實際服務

滿2學期因結婚或生活不便，有具體事實，經服務學校

同意者，得申請介聘。另申請留職停薪之教師，應經主

3



51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於介聘生效日期(當年8月1日)前回

職復薪。

三、審酌106年通過施行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5條第

3項有關專任教師申請介聘服務年限限制之規定，「前項

所稱實際服務6年，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

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。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

停薪期間之年資，得採計至多2年。」為符應修法之比例

原則，併同考量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條保障性別工作權平等

之精神及保障學生受教權之衡平性，爰本部前於本年4月2

日臺教授國字第1070034940號函說明，本年度教師申請介

聘年資採計部分，倘因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

之年資，得採計至多2學期。

四、上開作業要點於本年1月23日經聯合介聘小組（以下簡稱

聯合小組）審議通過，本部前已於本年4月2日備查竣事，

是以本年教師申請介聘實際服務年限計算方式及年資採計

，本部尊重聯合小組之決議，並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及第1

9條規定，保留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之權責。

正本：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

副本：立法委員張廖萬堅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陳學聖國會辦公室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

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本部國教署國中小組 2018-05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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